
佛山积分申请入户丨佛山申请积分入户条件

产品名称 佛山积分申请入户丨佛山申请积分入户条件

公司名称 帐无忧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佛山帐无忧财税」
服务内容:佛山积分入户办理手续流程
产地:佛山

公司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广州市白云区，中山沙溪镇，江
门蓬江区

联系电话  15088007790

产品详情
佛山入户积分指标与入户条件

积分指标：
       异地务工人员原则上积满60分且积分排名达到迁入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当年入户规划名额之内的可入户居住地或就业地。

办理条件：
已在我市办理《广东省居住证》、纳入就业登记、缴纳社会保险等，经资格联审符合纳入积分登记管理条件，且已由区人社部门签发《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卡》的，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申请随迁。
1、在我市常住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入户
2、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
3、引进人才入户

佛山入户流程及办理时限
（一）户口迁入流程
1、由迁入地公安分局(公安局)户籍前台受理申请。
2、受理地公安分局(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作出批准决定的，同时签发《准迁证》。因条件不符、材料不齐等原因暂不批准或退件的，同时通知申请人。
3、迁入地公安分局(公安局)治安大队或派出所户籍窗口凭《准迁证》、《迁移证》当场办理入户手续。
（二）办理时限
在我市常住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入户办理时限:37个工作日审批，办理迁入手续时当场办结
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审批，办理迁入手续时当场办结
引进人才入户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审批，办理迁入手续时当场办结

佛山积分入户办理材料
1、已按要求填写的《入户申请审批表》。(收原件)
2、本市签发或签注的有效期内的《广东省居住证》。(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3、手续完备的《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卡》。(收原件)
4、申请人、随迁人的《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地址页和申请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居民身份证》。(均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5、配偶随迁的，提供《结婚证》。《结婚证》遗失的提供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婚姻(夫妻)关系证明》。(均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未成年子女随迁的，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县级以上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属关系公证书》，或其他证实双方关系的原始、权威凭据，或权威机构出具的双方关系证明。(关系证明收原件，《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公证书》及原始、权威凭据等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6、迁入自有产权房屋或单位分配、安排居住房屋的，提供个人《房产证》，或单位《房产证》与产权单位同意分配、安排居住的证明。(分配、安排居住证明收原件，《房产证》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迁入政府公共租赁房屋的，提交房管部门发出的非临时租赁、租约持续有效的房屋租赁登记簿。(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迁入集体户的，提交该集体户单位同意接收入户证明及集体《户口簿》的地址页。(接收入户证明收原件，《户口簿》地址页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迁入亲戚朋友家庭户(不含政府公共租赁房家庭户)的，提交该家庭户的《房产证》、《户口簿》、户主的《居民身份证》、户主同意迁入声明(户主在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中写明同意拟迁入人迁入，并在受理民警见证下签名，视为“同意迁入声明”。(户主同意迁入声明收原件，《房产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新立户的，提供个人《房产证》或单位《房产证》(单位确实没有办理《房产证》的可由用地批文或合法报建手续替代)和产权单位同意分配、安排居住的证明。(分配、安排居住证明和关系证明收原件，《房产证》和批文、凭据等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7、申请人为18周岁以上未婚人员的，提供迁出地镇级以上民政或计生部门出具的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或未婚证明、证件。(证明收原件，证件交正本验证的同时收复印件)
申请人或随迁人为49周岁以下已婚育龄人员的，提交手续完备的《迁入佛山市育龄人员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收原件)

佛山积分入户口办理程序
①申请、受理。申请积分制入户的异地务工人员应提供完备的资料（具体资料见指标及分值表）向迁入地所在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行政服务中心提出申请，每年9月1日后提出申请的进入下一年度入户管理。
②审核、打分。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社保基金、公安、计生、税务、工商、卫生、国土、住建、民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部门组成联合核查组于每年9月 1日至11月底前对提交了积分制入户城镇申请的异地务工人员进行积分并联审核。联合核查组成员单位同时在积分制入户管理系统中按职能范围对所提交资料的真 实性进行审核，并对核查的积分指标进行打分。
③排名、公示。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积分制入户管理系统对申请人所得积分按得分高低的顺序进行排名，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处理。
④发放入户卡。获得入户资格的，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签发入户卡（申请人领取入户卡的具体地点由各区确定），入户卡有效期为1年。持卡人凭入户卡 在有效期内到居住地或就业地的区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办理入户手续。不愿意交出所承包的土地、林地的异地务工人员，可按省指导意见实行城市居民居住证制度。持 卡人凭入户卡在有效期内到村（居）流管服务站或镇（街道）流管办申请在佛山市流管综合信息系统中作相应的标识，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从发入户卡之日算起）。
 
一、服务对象
持有禅城区有效居住证且在佛山市居住记录累计满半年的新市民；
注：居住记录以佛山市流管系统保存的居住证登记信息为准，可累计计算，满半年即可。
二、申请条件
新市民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具有申请积分入户资格：
1.持有禅城区有效居住证且积分累计达到30分及以上；
2.提出申请的上一个自然月在佛山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申请期间保持参保状态；
3.在法定工作年龄内；
4.在禅城区内有户口迁入地址（未取得房产证的房屋不能作户口迁入地址）。
有下列情形之一，取消申请积分入户资格：
1.刑事犯罪；
2.新市民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3.新市民作虚假承诺。
三、申请受理时间
积分入户：正常工作日。
四、申请受理点
申请人居住地或产权房所在地镇街行政服务中心：
南庄镇行政服务中心：南庄镇紫洞南路106号南庄商业广场A1座四楼
祖庙街道行政服务中心：朝安北路25号；
石湾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惠景路17号；
张槎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张槎一路115号华南创谷科技园11座二楼。
五、办理程序
申请受理。申请人携带所需材料到所属镇街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申请受理。申请人积分材料要求一次性提交，申请受理后不再受理补交新材料（职能部门要求补充的材料除外）。
录入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将积分材料录入市积分信息系统，录入完毕后积分材料移交镇街积分办存档。
审核评分。相关职能部门登陆积分系统对积分材料进行审核评分。申请人的积分材料经审核未通过、相关部门要求其提供原件或佐证材料核实的，申请人应配合提供，否则视为放弃该项积分。



积分汇总。区积分办汇总积分结果，并提供积分查询，新市民可登录“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公示”→“得分查询”查询个人积分；申请人对积分结果有异议，可在积分结果公开查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持身份证和受理回执到镇街积分办提出复核申请。积分复核期内未申请复核的视为认可积分，逾期不予受理复核。申请人对区、镇（街道）积分办复核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处理结果送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积分办申请复核。
资格公示。积分入户：每季首月15日前对上一季度获得积分入户资格申请人进行公示。新市民可通过佛山市新市民服务信息网或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查询本人是否具获得资格。
六、积分排名规则
积分入户：按全区进行排名，每季度排名一次。
注：1.在总积分相同、排名并列的情况下，根据新市民个人素质、参保情况、居住情况3项指标的所得分数依次分别排名，如排名依然并列则按提出申请的时间先后确定积分排名。
2.新市民积分达到积分入户资格积分分值并经公示无异议，则获得入户资格。获得《新市民积分入户卡》的新市民须在入户卡有效期内办理入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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